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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通讯政策 

(下称「政策」) 

 

 

1. 目的 

 

1.1 本政策所载条文旨在确保天臣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股东（下称

「股东」），均可适时取得全面、相同及容易理解的本公司资料，一方面使股

东可在知情情况下行使权力，另一方面也让股东及投资者与本公司加强沟通。 

 

1.2 就本政策而言，投资人士包括本公司的准投资者，以及就本公司表现进行报

告及分析的分析员。 

 

2. 总体政策 

 

2.1 董事会持续与股东及投资人士保持对话，并会定期检讨本政策以确保成效。 

 

2.2 本公司向股东及投资人士传达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本公司的财务报告（中期

及年度报告）；股东周年大会及其他可能召开的股东大会；并将所有呈交予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联交所」）的披露数据，以及公司通讯注释

及其他公司刊物登载在本公司网站 www.tesson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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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公司时刻确保有效及适时向股东及投资人士传达信息。股东及投资人士

可随时电邮至 info@tessonholdings.com、邮寄至本公司总办事处、透过本公

司网站的联络方式或透过本公司股份登记处，索取本公司的公开资料。 

 

3. 传讯途径 

 

股东查询 

 

3.1 股东如对名下持股有任何问题，应当向本公司的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提出。

其资料如下：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M 室 

电话： (852) 2862 8555 

电邮： hkinfo@computershare.com.hk  

 

3.2 股东可随时要求索取本公司的公开资料。 

 

公司通讯注释
 

 

3.3 向股东发放的公司通讯以浅白中、英双语编写，以利便股东了解通讯内容。 

 

3.4 股东有权选择收取公司通讯所用的语言（英文或中文）或收取方法（印刷

本或电子形式）。彼等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传统邮件或电子邮件知会本公司

而改变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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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公司鼓勵股东向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提供（其中尤其包括）指

定联络人、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以助提供适时有效的通讯。 

 

公司网站 

 

3.6 本公司网站（www.tessonholdings.com）专设「投资者关系」栏目。 

 

3.7 本公司发送予联交所的资料亦会随即登载在本公司网站。这些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以及（若拟刊发）公告、通函、股东大会通知

及与之相关的解释性文件（如有）及根据上市规则不时要求披露的任何其

他信息。 

 

3.8 本公司每年的股东周年大会及业绩公告所連带提供的简报会资料均会在发

布后尽快登载在本公司网站。  

 

3.9 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刊发的所有重要新闻稿均会登载在本公司网站。 

 

3.10 本公司主席、集团行政总裁及高级行政人员的讲辞及发言稿均会登载在本

公司网站。 

 

3.11 认为对于政策而言必要的任何其他材料或信息将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

登载在本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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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 

 

3.12 股东宜参与股东大会，如未克出席，可委派代表代其出席并于会上投票。 

 

3.13 股东周年大会有适当安排，以鼓勵股东參与。 

 

3.14 本公司会监察及定期检讨股东大会程序，如有需要会作出改动，以确保其

切合股东需要。 

 

3.15 董事会成员（尤其是董事会辖下各委员会的主席或其代表）、适当的行政管

理人员及外聘核數师均会出席股东周年大会以回答股东提问。 

 

与投资人士沟通 

 

3.16 本公司主席及由董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组成之投资者关系团队，定期举行

或参与单独会面、路演、会议、论坛、实地考察及简报会，以促进本公司

与香港及海外的财经分析员及机构投资者保持对话。 

 

静默期 

 

3.17 本公司在公布中期或全年业绩前三十天开始，不会参与投资者会议，或对

业绩或观望作出任何评论。 

 

3.18 在「静默期」内，本公司与投资者或传媒的通讯，只限于响应有关公开数

据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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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传闻 

 

3.19 在遵守法律要求披露的情况下，本公司的一般做法是不对媒体的猜测，市

场谣言和分析师报告做出回应。 

 

4. 股东私隐 

 

4.1 本公司认同股东私隐的重要性，并且除联交所、证劵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或相关法律和法规要求外，在不经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不会披露股东信

息。 

 

 

注释： 「公司通讯」指本公司已经或将向任何持有其证券的人士寄发以供其參阅或采取行动的任何文件，

包括（但不限于）董事会报告及年度账目連同核數师报告、中期报告、会议通告、通函及代表委任

表格。 

 

 

 

 

 

 

 

 

（本政策的中文版仅供参考。倘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为准） 


